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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条件及管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的分级、资质条件及资质证明的申请、

发放、换发、降级、撤销和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的资质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4284 大型焰火燃放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 24284 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分级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分为甲级、乙级、丙级。

5 资质条件

5.1 一般规定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a)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b)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5.2 特别规定

5.2.1 甲级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a)注册资本 300 万元以上，净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其中燃放作业设备及

检测、测量设备净值不少于 150 万元；

b)近 5 年承担过的Ⅰ级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不少于 10 项，或者Ⅱ级以上大型

焰火燃放作业不少于 20 项，未发生较大以上燃放作业责任事故；

c)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有 10 年以上燃放作业技术管理工作的经

历，且主持过的Ⅰ级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不少于 5 项，或者Ⅱ级以上大

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不少于 10 项；

d)燃放技术人员不少于 12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不少于 3 人，中级技术职称

不少于 5 人)，燃放操作人员不少于 30 人，安全员不少于 2 人，保管员不少于 2

人；

e)有电脑程控燃放设备。

5.2.2 乙级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a)注册资本 100 万元以上，净资产不低于 100 万元，其中燃放作业设备及

检测、测量设备净值不少于 50 万元；

b)近 5 年承担过的Ⅱ级以上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不少于 10 项，或者Ⅲ级以上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不少于 20 项，未发生较大以上燃放作业责任事故；

c)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有 7 年以上燃放作业技术管理工作的经历，

且主持过的Ⅱ级以上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不少于 5 项，或者Ⅲ级以上大

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不少于 10 项；

d)燃放技术人员不少于 9 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不少于 2 人，中级技术职称

不少于 4 人)，燃放操作人员不少于 20 人，安全员不少于 2 人，保管员不少于 2

人；

e)有电脑程控燃放设备。

5.2.3 丙级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应具备下列条件：

a)注册资本 50 万元以上，净资产不低于 50 万元，其中燃放作业设备及检

测、测量设备净值不少于 25 万元；

b)技术负责人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有 5 年以上燃放作业技术管理工作的

经历，且主持过的Ⅲ级以上大型焰火燃放活动的设计作业不少于 5 项；



c)燃放技术人员不少于 6 人(其中中级技术职称不少于 2 人，初级技术职称

不少于 2 人)，燃放操作人员不少于 10 人，安全员不少于 2 人，保管员不少于 2

人；

d)有电子控制燃放设备。

5.3 岗位设置

5.3.1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应设置技术负责人、燃放现场技术负责人、燃

放操作人员、安全员和保管员岗位。

5.3.2 技术负责人、燃放现场技术负责人应由燃放技术人员担任，可以兼

任。

5.3.3 同一大型焰火燃放活动中，燃放操作人员、安全员、保管员不得兼任。

5.4 岗位职责

5.4.1 技术负责人的岗位职责包括：

a)组织领导燃放作业技术工作；

b)组织制定燃放作业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c)组织燃放作业人员安全教育、法制教育和岗位技术培训；

d)主持制定燃放作业技术设计方案。



5.4.2 燃放现场技术负责人的岗位职责包括：

a)监督燃放操作人员按照燃放作业技术设计方案作业；

b)组织处理哑弹或者其他未引燃的烟花爆竹；

c)全面负责燃放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

d)负责燃放作业活动的总结工作。

5.4.3 燃放操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包括：

a)按照燃放作业技术设计方案，进行设备安装、产品装填、线路连接、点火

系统检测、点火控制等作业；

b)在燃放现场技术负责人的指导下，配合燃放技术人员处理哑弹或者其他未

引燃的烟花爆竹；

c)清理、回收、包装燃放作业剩余的烟花爆竹。

5.4.4 安全员的岗位职责包括：

a)监督燃放操作人员按照操作规程作业，纠正违章作业；

b)检查燃放作业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及时发现、处理、报告安全隐患；

c)制止无燃放作业资格的人员从事燃放作业。

5.4.5 保管员的岗位职责包括：



a)验收、保管、发放、回收烟花爆竹；

b)登记烟花爆竹的种类、规格和数量。

6 资质证明

6.1 申请

申请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的单位，应向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提出

申请，并提交《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申请表(见附录 A)。

6.2 发放

6.2.1 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按照规定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发放《大型

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6.2.2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a)资质证明编号；

(b)单位名称；

(c)单位地址；

(d)法定代表人姓名；

(e)技术负责人姓名；

(f)资质等级；



(g)有效期；

(h)签发机关；

(i)签发日期。

6.2.3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6.3 换发

6.3.1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的有效期为 3 年。

6.3.2 有效期届满需要继续从事燃放作业的，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应在期

满前 30 日内，向原签发公安机关提出换发《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

的申请。

6.3.3 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单位名称、单位地址发生变化的，大型焰

火燃放作业单位应在发生变化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签发公安机关提出换发《大

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的申请。

6.3.4 受理申请的公安机关按照规定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换发《大型

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对不符合条件的，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6.4 降级

6.4.1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在燃放活动中发生一般燃放作业责任事故的，

签发公安机关应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依据职权，对其资质等级予以降级。



6.4.2 被降低资质等级的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3 年内不得申请晋升资质

等级。

6.5 撤销

6.5.1 县级以上地方公安机关应加强对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的监督检查，

发现未经许可实施燃放作业，或资质条件不符合规定要求的，应书面告知《大型

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签发公安机关。

6.5.2 签发公安机关接到书面告知后，应组织复核，对经复核属实的，应撤

销其《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

6.6 管理

6.6.1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应按照《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载

明的资质等级进行燃放作业。

6.6.2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应建立燃放作业业绩档案管理制度，在燃放作

业活动结束后 15 日内，如实将本单位从事燃放作业的有关情况录入烟花爆竹信

息管理系统。



《大型焰火燃放作业单位资质证明》申请表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

姓名

公民身份号码

联系电话

注册资本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专用设备净值 万元 申请资质等级 级

近

5
年

承

担

过

的

燃

放

作

业

业

绩

作业级别 燃放作业名称 燃放作业日期 第一设计人

…… …… …… ……

技

术

负

责

人

燃

放

作

业

业

绩

作业级别 燃放作业名称 燃放作业日期

…… …… ……

燃

放

技

术

人

员

姓 名 专 业 技术职称 资格证明编号 公民身份号码

…… …… …… …… ……

安

全

姓 名 资格证明编号 公民身份号码



员

…… …… ……

保

管

员

姓 名 资格证明编号 公民身份号码

…… …… ……

企业法

定代表

人声明

我对申报的所有材料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本单位燃放作业人员具备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

法定代表人签名： （申请单位

印章）

年 月

日

省级公

安机关

意 见

资质等级：

经办人签名：

审批人签名：

（签发机关

印章）

年 月

日

备 注

说明：申请人应随本申请表提交下列材料：

1. 注册资本、净资产、专用设备净值的有效证明；

2. 近 5 年承接的燃放作业技术设计方案；

3. 技术负责人主持的燃放作业技术设计方案；



4. 燃放作业人员资格证明；

5. 燃放作业设备及检测、测量设备清单。


